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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  州  学  院  文  件  

 
 
 
 

惠院发〔2018〕8 号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惠州学院服务类项目定点采购实施
细则（暂行）》等 3 份文件的通知 

 
 
 
 
 
 
 
 
 

各单位： 

《惠州学院服务类项目定点采购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《惠州学

院办公家具定点采购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《惠州学院装修和修缮工

程定点采购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已经 2017年 12 月 27 日第 27 次（总

第 366次）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惠州学院 

2018年 1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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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学院服务类项目定点采购实施细则 
（暂行） 

 

为做好服务类项目的政府采购工作，加强内控管理、明确职

责分工、提高采购效率和资金支付效率，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广东

省 2017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〉的通知》（粤财采

购〔2016〕7 号）以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省直预算单位定点采购

的相关规定和通知，现将我校服务类项目定点采购的实施细则确

定如下： 

一、范围及方法 

（一）凡使用学校资金采购计算机设备维修保养服务、办公

设备维修保养服务、空调维修保养服务、电梯维修保养服务、法

律服务、审计服务、资产及其他评估服务、印刷服务、物业管理

服务的，同一品目单项或批量预算金额 200 万元以下的，可以采

用定点采购模式采购。 

（二）定点采购的线上流程必须在广东省电子政府采购管理

交易平台的电子化采购执行平台进行；定点采购的资格供应商必

须是广东省政府采购中心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并已在电子化采

购执行平台注册的资格供应商。 

二、采购程序 

（一）采购需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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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校各使用单位负责提出采购需求和明确采购预算金额，

按规定必须立项的，提交报校长办公会、党委会审议立项。 

2.学校各使用单位应根据所需服务的特点，做好前期市场调

研工作，充分掌握服务内容和价格构成、供应商资质和履约能力

等，合理规范制定采购需求。 

（二）采购计划的编报、成交供应商的确定和合同订立 

1、资产设备管理处、招标采购中心是采购执行部门（以下简

称资产处）。 

2.资产处在收到各使用单位确定的具体采购需求后，通过广

东省电子政府采购管理交易平台的计划管理系统编报一般采购计

划，备案通过后将采购计划推送至定点采购系统实施定点采购。 

3.成交供应商的确定 

（1）议价方式。为实现项目的快速响应和实施，采购预算金

额 100 万元以下的服务类项目采用议价方式进行。可以采用以下

两种方式： 

①可以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（通过学校随机抽签系统），从服

务惠州市区域的定点供应商库中随机抽取 3 家定点供应商作为议

价资格供应商，资产处会同使用单位与 3 家供应商分别进行线下

议价。确定满足全部实质性要求（技术、服务和商务）且总报价

最低的供应商作为议价成交供应商。 

②可以由使用单位自行在线下通过考查和谈判后，推荐供应

商库中的一家资格供应商作为议价成交供应商。但必须由使用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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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一并提交市场调研报告、考查谈判记录作为推荐的理由。 

资产处通过电子化采购执行平台完成定点采购议价方式的线

上流程。 

（2）竞价方式。采购预算金额 100 万元以上（含 100 万元）

至 200万元以下的服务类项目，应当采用竞价方式进行。 

每次竞价时，必须通过定点采购系统自行选择至少 3 家定点

供应商，另随机抽取同等数量定点供应商一并参与竞价。使用单

位负责提供明确统一的采购需求书（服务清单和技术商务要求），

并由资产处上传至定点采购系统组织竞价。 

参与竞价的供应商根据需求书的要求编制竞价文件并在规定

的时间内上传至定点采购系统进行报价。满足全部实质性要求（技

术、服务和商务）且总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作为竞价成交供应商。 

参与竞价的有效供应商数达不到上述规定数量的，属于竞价

失败，资产处将重新组织竞价或根据情况采用其他方式采购。 

 4.资产处在 3个工作日内通过定点采购系统确认电子合同；

并在纸质合同签订后及时完成合同公开和备案。 

（三）验收及评价 

 项目完工，使用单位负责组织依照合同条款进行验收，并将

验收结论和评价意见反馈资产处，由资产处通过定点采购系统对

成交供应商进行履约评价。 

（四）资金支付 

 1.验收合格后，由使用单位办理付款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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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付款手续办理完成，使用单位应在 5个工作日内按照有关

规定办理资金支付手续。 

三、本细则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校内相关规定条款与

本细则相冲突的，按本细则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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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学院办公家具定点采购实施细则 
（暂行） 

 

为做好办公家具的政府采购工作，加强内控管理、明确职责

分工、提高采购效率和资金支付效率，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广东省 

2017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〉的通知》（粤财采购

〔2016〕7 号）以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省直预算单位定点采购的

相关规定和通知，现将我校办公家具定点采购的实施细则确定如

下： 

一、范围及方法 

（一）凡使用学校资金采购办公家具（其他家具除外），单项

或批量预算金额 200 万元以下的，可以通过定点采购模式采购。 

（二）定点采购的线上流程必须在广东省电子政府采购管理

交易平台的电子化采购执行平台进行；定点采购的资格供应商必

须是广东省政府采购中心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并已在电子化采

购执行平台注册的资格供应商。 

二、采购程序 

（一）采购需求的提出、方案概算的编制、立项和审核 

1.资产设备管理处负责全校办公家具的汇总和审核。 

2.学校各使用单位向资产设备管理处提交办公家具采购需

求，由资产设备管理处汇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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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采购计划的编报、成交供应商的确定和合同订立 

1.资产设备管理处、招标采购中心是采购执行部门（以下简

称资产处）。 

2.资产处通过广东省电子政府采购管理交易平台的计划管理

系统编报一般采购计划，备案通过后将采购计划推送至定点采购

系统实施定点采购。 

3.成交供应商的确定 

（1）议价方式。为实现办公家具采购的快速响应，采购预算

金额 100 万元以下的家具采购采用议价方式进行。 

每次议价时，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（通过学校随机抽签系统），

从服务惠州市区域的定点供应商库中随机抽取 3 家定点供应商作

为议价资格供应商，资产处会同使用单位与 3 家供应商分别进行

线下议价。 

以有利于采购项目的快速实施为原则，确定满足全部实质性

要求（技术、服务和商务）且总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作为议价成交

供应商。资产处通过电子化采购执行平台完成定点采购议价方式

的线上流程。 

（2）竞价方式。采购预算金额 100 万元以上（含 100 万元）

至 200万元以下的家具采购应当采用竞价方式进行。 

每次竞价时，必须通过定点采购系统自行选择至少 3 家定点

供应商，另随机抽取同等数量定点供应商一并参与竞价。资产处

负责编制明确统一的采购需求书并上传至定点采购系统组织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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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。 

参与竞价的供应商根据需求书的要求编制竞价文件并在规定

的时间内上传至定点采购系统进行报价。满足全部实质性要求（技

术、服务和商务）且总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作为竞价成交供应商。 

参与竞价的有效供应商数达不到上述规定数量的，属于竞价

失败，资产处将重新组织竞价或根据情况采用其他方式采购。 

4.资产处在 3 个工作日内通过定点采购系统确认电子合同；

并在纸质合同签订后及时完成合同公开和备案。 

（三）验收及评价 

资产处负责组织相关部门依照合同条款进行验收，并根据验

收结论和评价意见通过定点采购系统对成交供应商进行履约评

价。 

（四）资金支付 

 1.验收合格后，由使用单位办理付款手续。 

 2.付款手续办理完成，使用单位应在 5个工作日内按照有关

规定办理资金支付手续。 

三、本细则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校内相关规定条款与

本细则相冲突的，按本细则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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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学院装修和修缮工程定点采购实施细则 
（暂行） 

 

为做好装修工程、修缮工程的政府采购工作，加强内控管理、

明确职责分工、提高采购效率和资金支付效率，根据《关于印发

〈广东省 2017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〉的通知》

（粤财采购〔2016〕7 号）以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省直预算单位

定点采购的相关规定和通知，现将我校装修和修缮工程定点采购

的实施细则确定如下： 

一、范围及方法 

（一）凡使用学校资金采购装修工程、修缮工程，同一品目

单项或批量预算金额 200 万元以下的，可以采用定点采购模式采

购。 

（二）定点采购的线上流程必须在广东省电子政府采购管理

交易平台的电子化采购执行平台进行；定点采购的资格供应商必

须是广东省政府采购中心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并已在电子化采

购执行平台注册的资格供应商。 

二、采购程序 

（一）采购需求的提出、方案概算的编制、立项和审核 

1.后勤基建处是全校装修工程、修缮工程的归口管理部门。 

2.学校各使用单位向后勤基建处提出装修修缮的采购需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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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后勤基建处会同相关部门确定方案和施工图并根据施工图编制

符合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概算（按规定必须立项的，报校长办

公会议和党委会立项），提交审计处进行工程概算审核，审定价作

为项目的工程预算金额。 

3.后勤基建处应当根据单位工程的类别、施工内容、施工地

点、需求时间以及资金来源等因素，合理合规统筹安排工程项目。 

（二）采购计划的编报、成交供应商的确定和合同订立 

1.资产设备管理处、招标采购中心是采购执行部门（以下简

称资产处）。 

2.资产处在收到后勤基建处确定的具体采购需求（需求方案

和预算、工程量清单、图纸）后，通过广东省电子政府采购管理

交易平台的计划管理系统编报一般采购计划，备案通过后将采购

计划推送至定点采购系统实施定点采购。 

3.成交供应商的确定 

（1）议价方式。采购预算金额 100 万元以下的装修和修缮工

程采用议价方式进行。 

每次议价时，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（通过学校随机抽签系统），

从服务惠州市区域的定点供应商库中随机抽取 3 家定点供应商作

为议价资格供应商，资产处会同后勤基建处与 3 家供应商分别进

行线下议价。 

以有利于采购项目的快速实施为原则，确定满足全部实质性

要求（工程内容、技术、服务和商务）且总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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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议价成交供应商。资产处通过电子化采购执行平台完成定点采

购议价方式的线上流程。 

（2）竞价方式。采购预算金额 100 万元以上（含 100 万元）

至 200万元以下的装修和修缮工程应当采用竞价方式进行。 

每次竞价时，必须通过定点采购系统自行选择至少 3 家定点

供应商，另随机抽取同等数量定点供应商一并参与竞价。后勤基

建处负责提供明确统一的工程采购需求书（工程量清单和技术商

务要求，需要现场踏勘的必须写明），并由资产处上传至定点采购

系统组织竞价。 

参与竞价的供应商根据需求书的要求编制竞价文件并在规定

的时间内上传至定点采购系统进行报价。满足全部实质性要求（工

程内容、技术、服务和商务）且总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作为竞价成

交供应商。 

参与竞价的有效供应商数达不到上述规定数量的，属于竞价

失败，资产处将重新组织竞价或根据情况采用其他方式采购。 

4.资产处在 3 个工作日内通过定点采购系统确认电子合同；

并在纸质合同签订后及时完成合同公开和备案。 

（三）验收及评价 

 工程完工后，后勤基建处负责组织相关部门依照合同条款进

行验收，并将验收结论和评价意见反馈至资产处，由资产处通过

定点采购系统对成交供应商进行履约评价。 

（四）资金支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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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验收合格后，由审计处进行结算审核。 

 2.结算审核完成，后勤基建处应在 5 个工作日内按照有关规

定办理资金支付手续。 

三、本细则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校内相关规定条款与

本细则相冲突的，按本细则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惠州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月 11日印发 
 


